
 

   

诚毅院综〔2015〕57 号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文件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关于对新提任管理人员 

进行试用期考核的通知 
  

院内各单位： 

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，学院将于 2015 年 11 月对新提任管理

人员进行试用期考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 

本次试用期考核对象为2014年 8月至12月新提任管理人员

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1）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考核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，重点考核管理

人员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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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德：主要考核政治表现。包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

确的价值观；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法律法规；努力学习，

注重理论素养的提升；职业操守，服务态度，社会公德，个人品

德。 

2、能：主要考核工作能力。包括工作的计划性，工作中的

创造能力；工作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，团结协作能力。 

3、勤：主要考核工作作风。包括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敬业精

神，工作投入程度，出勤情况，听取和接受正确意见的情况。 

4、绩：主要考核工作实绩。包括本职工作的完成情况，工

作质量，工作效率，以及个人在所在单位（部门）所发挥的作用。 

5、廉：主要考核廉洁自律。包括遵守廉洁自律规定，以及

生活作风情况；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情况。 

三、考核程序 

考核工作由人力资源部组织各单位进行，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撰写任职试用期总结。考核对象按要求撰写任职试用

期总结（材料格式见附件 2），于 11 月 27 日前交人力资源部。 

（二）述职与测评。相关单位领导主持召开述职和测评会议

（参加对象见附件 1）。考场对象个人述职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。

请各单位将具体时间提前告知人力资源部，人力资源部将派员参

加。各单位于 12 月 4 日前完成述职和测评工作。 

（三）个别谈话考察。人力资源部根据测评结果，组织考察

工作小组，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听取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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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结果认定及反馈。人力资源部汇总考核情况，形成考

核结果，向院长办公会汇报，并以适当方式向被考核人员进行反

馈。 

四、试任任免 

任职试用期考核合格的人员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由院

长聘任。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。 

经考核不适合任现职的人员，报院长办公会研究后，免去试

任职务，按试用期前原职级岗位安排工作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实行任职试用期考核工作是加强对新提任管理人员教育管

理的有效措施之一，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根据学院的要求，

严肃认真组织实施试用期管理人员的考核工作。 

  

附件：1.集美大学诚毅学院试用期考核人员名单 

2.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管理人员试用期考核表 

 

 

 

 

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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